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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阳县纺织商贸城管理委员会 

2022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
 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

为做好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预算

资金使用的合理性、规范性，根据高阳县财政局《关于做好

2022 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高财稽查

〔2023〕1 号）要求，我单位迅速成立自评工作组对 2022 年

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，由副主任、党组成员王枫任组

长，成员为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。工作组通过制定方案、

实际调研等收集绩效信息对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

评价。经自评工作组评价，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等级为优。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、部门概况 

1.部门职责 

根据高阳县编制委员会文件（高编字（2001）3 号）成立

高阳县纺织商贸城管理委员会，隶属高阳县人民政府。对纺织

商贸城实行综合管理。现将我单位部门概况说明如下： 

（1）负责市场的规划、建设，制定市场的近期和远景规

划。 

    （2）负责商贸城区域内的贸易服务，经营秩序、车辆秩

序的管理；依法收取有关税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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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3）负责商贸城公用设施的管理和物业管理。 

    （4）协调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市场实行管理。 

（5）负责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2.机构设置 

 

（二）财务管理制度建设、日常检查监督管理 

1、严格执行资金支付管理制度，根据年度预算指标数，

统筹安排资金使用计划，严格控制各项支出，规范支出科目。

资金支付按专款专用的要求严格管理，不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

目资金。 

2、严格制度管理，特别是“三公”经费的预算控制。加

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，严格审批审核程序，“三公”经费较好

地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。 

3、加强财政预算资金方面制度的学习培训，不断提高各

职能科室的业务工作能力，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了上级出台

的管理办法和规定。 

4、在强化内部管理监督的同时，积极主动接受财政、税

务、审计等业务部门的指导、监督和检查，确保资金使用合法

合规。 

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基本性质 经费形式 

1 高阳县纺织商贸城

管理委员会(本级) 

经费自理事业单

位 

财政性资金零补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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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

2022 年工作中，合理科学使用资金，实现资金效益优化，

支出结构优化。 

一是落实防控措施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持久战。实行常态

化疫情防控，争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。 

二是提高防范水平，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。安全生产无小

事，祛除侥幸心里，真正将安全意识贯彻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

去，确保全年不发生任何事故。 

三是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市场知名度。利用报刊杂志（如

《中国纺织》等）进行广泛宣传；利用本地电子屏广告进行定

点宣传；利用参加广交会等知名纺织品展会进行业务对口宣

传。 

四是完善基础设施，改善市场经营环境。依托纺客风情园

建设优势，全力做好旅发大会后期运营工作。 

五是发挥文化引领，提升纺织博物馆功能性。凭借博物馆

全新的基础设施和丰富馆藏文物，结合旅游购物，弘扬高阳纺

织文化，提高纺织商贸城的文化品牌质量。 

六是打造精品商城，推动商贸百货大楼正常运营。进行广

泛宣传、积极引导，创造运营基础；加强运营的后勤保障，确

保电梯、空调、取暖、照明、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。 

七是拓宽贸易渠道，着力解决交易模式单一、电子商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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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起步阶段引发的交易额提升放缓问题。 

（二）总体目标实现情况： 

产出指标：改造更换线路，确保用电安全，消除市场安全

隐患 100%，破损设施维修及时率 100%，宣传开展时间 365 天，

市场正常运转保障率 100%。 

效果指标：提高市场正常供电水平，改善市场基础设施，

改善市场经营环境，提升市场形象，增加市场效益，保障市场

正常运行，加大市场知名度宣传，扩大交易额，宣传我县纺织

文化。 

满意度指标：群众满意度达到 90%以上。 

各项工作圆满完成，实现了年初绩效目标。 

（三）、预算资金安排及执行 

1、2022 年部门年初预算支出安排： 

2022 年预算支出安排 3083.17 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

794.2 万元、项目支出 2288.97 万元。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1019.57 万元。 

2、2022 年部门决算支出情况： 

2022 年实际支出合计 2191.28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

919.65 万元（主要用于在职的工资福利、保障机关正常运转

的公用支出等）、项目支出 1271.63 万元。涉及一般公共预算

财政拨款 953.67 万元。 

3、预决算数据分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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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实际支出 2191.28 万元,比年初预算减少 891.89 万

元，部门整体支出执行率达到 71.07%。主要是因手续不全原

因，导致展厅商户安置回购基金项目及东西厅商户安置回购基

金项目未能全部支出。 

4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 

2022 年，我部门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4.58

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0 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费为 0

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.8 万元；公务接待支出费 2.78

万元。 

2022 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 1.8 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

国（境）费 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费为 0 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

维护费 1.8 万元；公务接待支出费 0 万元。 

实际支出比年初预算减少 2.78 万元，原因是认真贯彻落

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要求，进一步从严控

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 

5、项目资金管理及监督体制 

我局在部门整体支出中，严格执行资金支付管理制度，

按照年初预算安排，严格遵守资金管理制度，强化监督，专款

专用，不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。 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

1、部门职责相关性，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和

重点工作相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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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预算项目相关性，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，预算项目与

工作活动密切相关；项目预算安排和工作活动合理。 

3、绩效目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

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、工作活动、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，

能体现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。 

4、绩效指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指标，

指标设置能准确反映项目目标完成情况，可细化量化，可衡量。 

5、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质量

情况，总结如下：基本支出绩效完成情况表现良好，绩效目标

设置合理，保障了单位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

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、养老、医疗

各项保险等人员经费，以及办公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办

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 

项目支出基本实现了项目初期设置的绩效目标，各项目绩

效目标指标设定合理，严格参照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

设定规范并结合实际科学设定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

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。 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

1、存在的问题：预算编制按照年度内可预见性的工作任

务确定年度预算项目，但在实际支付实行中存在一定的差异。 

2、建立健全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，进一步加强预算管

理工作，增强内部机构各科室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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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编制，范围尽可能全面、不漏项，提高

预算编制的准确性，加强预算的约束力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

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 

3、经验和做法应用：对项目进行及时整理归纳分析，将

其作为改善预算管理的工作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依据。同时

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逐步建立适合我单位特点的绩效

评价体系。在绩效自评工作中树立科学规范、公开刚正、绩效

相关的原则。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规定程序，评价符合真实、

客观、公正的要求。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为预算管

理提供坚实保障。完善制度建设。将事前评估、目标管理、运

行监控、绩效评价、结果应用等各项改革措施，有效融入预算

管理的全过程，建立健全市场管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。加

强资金支出管理。围绕年度重点工作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、

编细编实预算、及时支付资金、按规定及时下达资金等多种措

施，确保支出进度达标。加强绩效运行监控。按要求开展绩效

运行监控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实

现。 

 

2023 年 3 月 10 日 


